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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编 2024年8月30日

【编者按】 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“两

个密切联系”的重要指示要求,把代表工作作为人大工作

的基本盘,把代表建议工作作为代表工作的重头戏,聚焦

“内容高质量、办理高质量”,在全国率先构建了省人大常

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牵头督办、省政府领导领办重点处理建

议全覆盖的“大督办”格局。今年以来,省人大常委会引导

代表“无调研不建议”,采取措施加强督办,有效推动实现

代表建议质量更高、办理效果更好。8月28日,省委书记、

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召开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

题会议。现将会议有关情况编发,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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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晓明主持召开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题会议:
切实把代表的“金点子”转化为促进改革发展的“金钥匙”

8月28日,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

召开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题会议,围绕省人大代表陈斌提

出的《关于加强湖南现代石化产业链延链补链的建议》,与

有关单位共同研究办理工作。会上,省工信厅、省发改委、

省科技厅、省商务厅主要负责同志结合各自职能职责,汇

报了代表建议办理落实情况。

乙烯项目作为单体投资最大的立省项目,省委很重

视。此件建议于今年2月27日被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

研究确定为年度重点处理建议,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

主任沈晓明确定督办此建议。各承办单位和岳阳市高度

重视,与陈斌代表面对面沟通协商,实打实研究落实举措,

乙烯产业链加快建设、来势喜人,为稳定全省经济运行提

振了信心、提供了支撑。

在建议督办专题会上,沈晓明强调,要在高质量办理

代表建议过程中更好吸纳民意、汇集民智,切实把代表的

“金点子”转化为促进改革发展的“金钥匙”。他指出,现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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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化产业是湖南“4×4”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的重点方向。

经过近些年的发展,全省现代石化产业链条不断完善,科

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,特别是岳阳百万吨乙烯项目的开工

建设将为实现产业倍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各相关办理

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,有力有效推进人大代表建议办理

工作,推动湖南现代石化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。

沈晓明强调,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培育现代石化新

质生产力。要把握主攻方向,因势利导发展新材料产业,

坚定不移走低环境负荷、高附加值的发展路子。要强化科

技赋能,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,形成创新链、产业链、

资金链、人才链一体布局和融合发展的创新支撑体系。要

抓实精准招商,围绕现代石化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加大招

商引资力度,优化省内相关产业、企业资源布局,推动相关

产业联动发展。要优化产业生态,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

用,以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,强化

金融支持,加快产业绿色转型。要强化协调配合,进一步

完善有利于现代石化产业发展的高位推动工作机制、产业

组织管理人才培养机制、考核评价机制,深入调查研究,抢

抓政策机遇,推动解决问题,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。

沈晓明强调,要在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中更好吸纳民

意、汇集民智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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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制度体系作出战略部署,明确提出健全吸纳民意、汇集

民智工作机制。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,既是践行全过程人

民民主的实践要求,也是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和应尽义

务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

会精神,用心用情办理人大代表建议,自觉接受人民监督,

积极改进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。一要强化分析研究,

推动建议办理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,切实把聚焦点放到推

动高质量发展上来。二要坚持开门办理,加强与代表办前

办中办后“三联系”,在“文来文往”基础上做好“人来人往”

工作,在“一来二去”基础上做到“常来常往”,实现国家机

关与人大代表、广大群众的良性互动。三要弘扬“四下基

层”优良传统,常态化开展“走找想促”,深入一线真实掌握

群众所思所想所盼,力求发现真问题、解决真困难。四要

在重大规划编制、政策文件制定过程中,认真吸收采纳代

表和群众的真知灼见,提高政策精准性、实效性。省人大

常委会要完善工作机制,抓细抓实建议办理、反馈、跟踪督

办等工作,把代表建议更好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。

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、副主任乌兰参加专题会议,

并指出,办理代表建议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、促进发展、惠

及民生的过程,真正办好了,是“富矿”而不是负担、是助力

而不是压力。这次晓明书记亲自督办重点处理建议,对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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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是有力推动和示范引领。省人大常委

会将强化协调督办力度,密切代表沟通联系,与承办单位一

道同题共答、同向发力,扎实做好建议办理“后半篇文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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